附件2

《蔬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规范指导蔬菜制品生产许可工作，加强蔬菜制品生产环节质量安全监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以及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规定，结合蔬菜制品产业发展趋势，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蔬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修订工作，形成《蔬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细则（征求意见稿）》）。

一、修订必要性与可行性

《蔬菜制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2006年版）》（以下简称《细则（2006年版）》）发布实施以来，在严格蔬菜制品生产许可、规范蔬菜制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保障蔬菜制品质量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以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腌菜》（GB 2714）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均进行了制修订，对蔬菜制品生产许可和质量安全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蔬菜制品相关新产品、新工艺、新业态不断涌现，《细则（2006年版）》已不能完全适应蔬菜制品产业发展。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要求以及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督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推动蔬菜制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必要对《细则（2006年版）》进行修订，保障蔬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更加科学、合理、规范。

二、修订过程
2018年，市场监管总局启动了蔬菜制品生产许可相关技术研究和审查细则修订工作，经课题研究、实地调研、专题研讨、征求意见，于2026年形成《细则（征求意见稿）》。

一是开展课题研究。2018年至2021年，开展《蔬菜制品生产许可技术支持课题》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收集分析、企业调研、专家论证等多种方式，研究蔬菜制品产业发展情况，分析蔬菜制品质量安全形势，形成蔬菜制品生产许可技术支持研究报告。

二是深入实地调研。2022年至2025年，先后赴30余家大中小型酱腌菜、蔬菜干制品、食用菌制品和其他蔬菜制品生产企业实地调研，了解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以及生产管理等情况。

三是组织专题研讨。连续多次召开细则修订研讨会，组织行业协会、技术机构、部分蔬菜制品生产企业以及主产地市场监管部门，研究许可发证范围、外购咸坯管理、管理制度要求等问题。

四是征求地方意见。2025年10月，专门征求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意见，对相关合理意见全部吸收采纳。

三、主要修订内容
（一）修改细则名称。根据《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将细则名称由《蔬菜制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修改为《蔬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

（二）调整框架结构。框架结构调整为：总则、生产场所、设备设施、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人员管理、管理制度、试制产品检验、附则等8个章节，与《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所附的评分记录表逐章对应，层次更加清晰，内容更加完整。

（三）完善许可范围。为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腌菜》（GB 27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GB 709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的食品名称说明等保持一致，且考虑蔬菜干燥工艺的进步、其他蔬菜制品的多元，把酱腌菜品种明细分为腌渍蔬菜制品（包括酱渍菜、盐渍菜、酱油渍菜、糖渍菜、醋渍菜、糖醋渍菜、虾油渍菜和糟渍菜等）和发酵蔬菜制品；在蔬菜干制品品种明细新增其他干燥蔬菜；把食用菌制品品种明细分为干制食用菌制品、腌渍食用菌制品、即食食用菌制品；并在其他蔬菜制品品种明细列举蔬菜泥（酱）、清水（水煮）蔬菜、即食调味蔬菜等具体产品。调整后的许可品种基本覆盖市场常见蔬菜制品品种，更贴合蔬菜制品生产需求和行业发展实际。
（四）明确生产场所要求。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以及蔬菜制品生产实际，在传承酱腌菜传统特色工艺的基础上，细化了生产作业区划分要求，要求重点生产场所如盐渍区、腌渍区应单独设置，并强化生产场所卫生要求，厂房和车间不应在露天环境，内部设计和布局应满足食品卫生操作要求。

（五）细化设备设施要求。明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以及盐渍池（容器）内壁、覆压物、遮盖物材质要求，补充通风设施、监控设备等要求，增加常规检验项目和常用检验设备举例。

（六）严格设备布局与工艺流程要求。按照企业生产实际，列举不同申证单元工艺流程和设备设施，明确不同蔬菜制品加工工艺关键控制环节，要求开展危害分析，建立相应的食品安全控制措施。针对近年突出问题，要求外购咸坯的酱腌菜企业应对咸坯供应商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进行审核，通过签订供应合同等形式加强准入审核和管理，制定验收标准和控制要求，严格进货查验；蔬菜干制品企业不得采购滥用硫磺、焦亚硫酸钠等食品添加剂以及次氯酸钠等消毒剂处理的蔬菜；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食品分类系统”的最小分类号使用食品添加剂等要求。

（七）强化人员管理要求。根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企业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以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食品加工人员的管理要求等。

（八）健全管理制度要求。根据《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腌菜》（GB 27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GB 7096）以及近年监管工作实际，对企业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提出具体要求，包括：进货查验记录管理制度、卫生管理制度、生产过程控制制度、产品配方和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制度、检验管理及出厂检验记录制度、运输和交付管理制度、食品安全追溯制度、食品安全自查制度、不合格品管理及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食品安全事故处置制度以及盐渍、腌渍等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制度、食品安全防护制度等。修订后的制度条款更加清晰明确，既针对当前食品安全风险问题，也便于企业理解把握，有利于提高许可审查工作效率。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